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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青卫健预防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同意上海德达医院设立犬伤处置门诊

的通知

青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、上海

德达医院：

根据《上海市预防接种门诊管理要求(2016 年版)》等规定，

犬伤处置门诊设置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内，为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国

际进口博览会，补充青东片区疑似狂犬病病毒暴露者接种服务，

特指定上海德达医院设置犬伤处置门诊。上海德达医院于 2023

年 3 月 30 日递交开设犬伤处置门诊的申请，青浦区卫生健康委

疾病预防科牵头组织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审批办、青浦区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、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，于 5 月 25 日以现场

查看、资料查阅、座谈等形式开展现场技术认证，内容包括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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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性、门诊布局、人员配备、疫苗及冷链管理、预防接种安全性

监测、信息化建设情况等。经认证，上海德达医院犬伤处置门诊

布局已基本符合要求，并建立预防接种管理制度，接入信息系统，

具备承担预防接种工作所需的相应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，但在人

员培训等方面需进一步完善。目前上海德达医院已于 6 月 1 日完

成人员培训，现同意其设立犬伤处置门诊。

上海德达医院要严格遵守国家和我市、区预防接种规定,24

小时为疑似狂犬病病毒暴露者提供狂犬病疫苗、狂犬病被动免疫

制剂接种服务,不能超出区级疫苗目录范围,并向青浦区疾病预

防控制中心统一订购,不得擅自订购、销售或使用非正规渠道供

应的疫苗,同时要严格按照《上海市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的要求

开展预防接种工作。请青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青浦区卫生健

康委员会监督所加强对上海德达医院犬伤处置门诊的业务指导、

质控和监督管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16 日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6 日印发


